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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遇到了一宗前所未

有的司法審查1案件，這宗案件挑戰的對象是香港政府

律政司司長的刑事檢控決定。簡要案情為：一名剛果

公民持虛假的喀麥隆護照進入香港，幾個月後，香港

入境事務處發現他使用的是虛假證件，以及他在入境

時對入境事務官員作了不實陳述。這些行為已經違反

《入境條例》，屬於刑事罪行，入境事務處遂將他移交

律政司進行檢控。由於他進入香港後曾經向聯合國難

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 (UNHCR)香港辦事處提出申

請，請求認定其難民身份，而律政司對他提出檢控時，

聯合國難民署尚未就他的難民身份問題做出決定，他

因而申請香港高等法院對檢控決定進行司法覆核。他

的理由是：在他的難民身份尚未確認之前就對他提出

檢控，這抵觸了律政司公佈的檢控政策，損害了他受

到國際法保護的尋求避難的權利，律政司長的檢控決

定可能構成對訴訟程序的濫用。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受理了這宗司法覆核案件。2

這宗案件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憲制性的問題：

香港刑事檢控權是否可以成為司法審查的審查對象？

這個問題背後的法理思考是：應該如何理解香港刑事

檢控權的獨立性？香港刑事檢控權獨立行使與監督受

制之間的邊界何在？ 
 
 

一、各國刑事檢控權獨立性的簡要比較 
 
刑事檢控機構在判斷是否提出檢控時，行使的是

帶有司法權特點的權力。對一宗具體案件提起檢控與

否，這個決定必須要建立在審查起訴活動的親歷性基

礎之上。承辦案件的檢察人員需要對案件事實與證據

進行審核與判斷，建立起對所指控罪名是否成立的內

心確信。從整體上講，各國一般都比較強調檢控權的

獨立性，對檢察官審查起訴活動的獨立判斷權予以保

障。同時，為了防止檢控權不被濫用，一般也對檢控

權的行使施加必要的制約。 
在普通法系國家(地區)，檢控權隸屬於行政權，

檢控機構接受行政首腦領導。早期的行政首腦甚至可

以決定具體個案的檢控結果，如 1924 年，英國工黨政

府內閣曾經指示檢察總長撤銷對《工人週刊》編輯坎

貝爾提出刑事檢控。據後來公開的 1924 年 8 月 6 日內

閣會議紀錄顯示，內閣曾指示檢察總長：“如未取得

內閣事先批准，不得對政治人物提出刑事檢控。”3 隨

着法治進程的加快和司法精密化程度的提高，人們對

刑事檢控權獨立性的認識也逐步深化。1959 年，英國

首相在國會發表了這樣的聲明：“如果本議會或執政

內閣試圖去影響檢控人員在提起或中止檢控方面的半

司法職能(semi-judicial functions)，那將是十分不妥當

的”。4 一些普通法國家開始在法律裏明確規定檢控

機構的獨立性，有些國家甚至在憲法或憲法性文件中

進行規定。如牙買加憲法第 94 條第 6 款：“檢察長在

行使本條授予的權力時，不得受任何其他人或權力機

構的指揮或控制”。又如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國家法

第 176(3)(a)條：“檢察官在行使本憲法賦予的職權

時，不受任何個人或機構的領導和控制”。20 世紀 70
年代後，對檢控權獨立性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階

段，行政首腦一般不再對具體個案的檢控結果發出指

示。如果行政首腦對個案檢控事項施加不當干預，則

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1973 年美國的“水門事件”就

是一個典型事例，檢察官考克司(Archibald Cox)申請

法院要求尼克松總統交出與事件有關的證據，特別是

在白宮辦公室裏記錄總統與下屬談話內容的錄音帶。

尼克松以行政特權為由拒絕交出，同時指令司法部長

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罷免考克司。理查森拒絕了

總統的要求，自己辭去職務。尼克松隨即指令繼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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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副部長罷免考克司，而副部長也相繼辭職。稍

後，考克司被勉強同意代理司法部長的羅伯特·勃克

(Robert Bork)罷免。尼克松的行為激怒了公眾，美國

人用“星期六之夜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
來形容這一天。各電視網立即中斷正常節目播報這一

爆炸性新聞，抗議電報像雪片一樣鋪天蓋地，大學生

進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裁定

尼克松必須交出錄音帶，新任命的檢察官在白宮被迫

交出的錄音帶中找到了總統參與事件的證據。為了避

免被彈劾下台的尷尬局面，本來因結束越南戰爭而頗

獲民心的尼克松宣佈辭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辭

職的總統。1978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政府行為準則

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建立了舉世聞

名的“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制度。5

在大陸法系國家(地區)，檢察官被視為“站着的

司法官”，檢察機構不論單獨設置還是隸屬於司法行

政機關，都比較強調檢控權的獨立性。例如在日本，

檢察官被納入內閣法務系統。日本《檢察廳法》第 14
條規定，法務大臣對檢察官職務權限內的檢察事務，

可以對檢察官行使一般指揮權；但是對個別案件的偵

查或處分僅僅有權指揮檢察總長。6 這種對於具體案

件僅能指揮檢察總長的規定，目的就是要將法務大臣

與第一線的檢察官分隔開，防止檢控權遭受政治干

預。事實上，法務大臣的指揮權也極少使用。上世紀

50 年代，在著名的“造船瀆職案”中，由於自民党幹

事長佐藤榮作涉案，當時的法務大臣犬養史無前例地

行使了指揮權來干擾檢察官辦案，致使案件無法繼續

偵辦。在輿論的批評下，犬養法務大臣引咎辭職。在

台灣，“法務部長”僅有檢察行政事務之行政監督

權，沒有檢察事務之指揮監督權，“法務部長”不得

就檢察事務下達個案指示或發佈一般命令。7 法國近

年來也正在探討檢察院在體制上是否應當隸屬於司法

行政機關的問題，這種探討對於司法體制的改革產生

了一定影響。1998 年 6 月 3 日，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

《刑事方面的公共行動法案》，該法案規定了三個原

則：禁止司法部長就具體案件發佈指令；司法部長制

定刑事政策方針，確保法律在法國領土上的統一適

用；在特殊情況下，為了保護司法的一般利益，司法

部長可以直接以個人名義對某個案件提起公訴。在拉

法蘭政府時期，國家也通過法案要求司法部只能對司

法工作做一般性指示，除非涉及國家安全的恐怖事件

等特殊情況，一般情況下均由檢察官在法庭上及其他

司法活動中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干預。8

中國內地實行“一府兩院”體制，檢察機關獨立

於行政機關、審判機關之外，檢控權的獨立程度比較

高。中國《憲法》第 131 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照

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

和個人的干涉”。從憲法文本上看，檢察機關需接受

國家權力機關監督，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責。

但從運作實踐看，檢察機關必須接受執政黨領導，同

時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都能夠以不同

方式對檢察機關進行某種制約。9 與中國內地相似，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檢察機關也是獨立設置，與特區政

府、立法會、法院都沒有隸屬關係。但根據《澳門基

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

檢察職能，不受任何干涉。”10 顯然，澳門檢察機關

刑事檢控權的獨立性更高。 
 
 

二、香港基本法對刑事檢控權獨立性的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法》)是

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小憲法”，對香港有關憲制

性問題的回答，首先應該從《基本法》中尋求依據。 
香港《基本法》第 63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從條文

字面上解釋，《基本法》的措詞是“不受任何干涉”，

這樣的表述似乎已經將一切有可能構成“干涉”的因

素排除在獨立檢控權之外。看英文文本，《基本法》的

措詞也是很清晰的：“free from any interference”，同

樣也是排除任何干預的意思。在香港政府律政司公佈

的《檢控政策及常規》中，對刑事檢控權的性質和地

位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其第 1.1 條開宗明義地敍述：

“律政司負責香港的刑事檢控工作。律政司執行這項

職能受到憲法保障，完全獨立。”11 香港政府律政司

認為，《基本法》第 63 條確立了刑事檢控權獨立運作

的理念，檢控人員有權按照既定的規範執行職務。是

否提出檢控，應由檢控人員根據每宗案件的具體案情

而決定。具體講，檢控人員會考慮：第一，是否有充

分證據支持提出檢控？第二，提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

利益？12 根據這兩項考慮綜合評估的結果，檢控人員

獨立、客觀地作出是否檢控的決定。這項權力不受政

治干涉，也不受任何“不當或不必要”的壓力所左右

(Prosecutors act independently without the fear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or improper or undue influence)。13 
對於排除干涉的方式，《檢控政策及常規》第 2.3 條引

用英國早期的政策指引予以說明：“檢察總長應斷然

拒絕接受……(有關)……他應否提出檢控的命令，即

@ DEE @ 



香港刑事檢控權的獨立性及其邊界 
 

使命令是由首相或內閣發出，或不論由任何其他人發

出。”14

檢控機構可能面對的干涉或不當、不必要的壓

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可能是來自行政機關的

干涉。由於普通法國家基本上都實行三權分立，而檢

控權在三權之中隸屬於行政權，所以在歷史上行政機

關干涉檢控決定的情況並不鮮見。如 1977 年，有人對

澳大利亞前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在籌措

海外貸款中的責任提出私人檢控，政府內閣經過討

論，要求司法部長羅伯特(Robert Ellicott)接管該私人

檢控並終止相關法律程序。羅伯特不滿內閣對其施壓

並拒絕其查閱有關文件，憤而辭職。最著名的例子莫

過於 1973 年美國“水門事件”，尼克松總統不滿檢察

官考克司的調查，“不屈不撓”地將考克司解職。這

些事例都說明，檢控權的獨立性首先要求排除來自政

府的政治壓力。這一點，在香港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

同。如一位香港學者所言：“在作出檢控決定時，律

政司長必須保持獨立，不受任何人的干預，包括不受

政府各部門甚至是行政長官的影響。”15

其次，對檢控權的干涉也可能來自司法機構。不

過，司法機構的哪些行為可以構成“干涉”，這尚無

定論。最大的問題在於，司法審查是否屬於“干涉”

之列？如前所述，檢控權在普通法制度下屬於行政權

的範疇，而行政權的行使是應該接受司法審查的。普

通法法理認為，“舉凡政府影響個人自由、財產或名

聲的行政決定均受法院監督，這些決定必須在有關法

律授權的範圍內，並依從有關的法律程序及行政法的

一般原則和要求，否則法院便可在司法覆核程序中推

翻有關決定。”16 那麼，假設某位被檢控人士不滿律

政司的檢控決定，向法院提起司法覆核訴訟，倘若法

院判令律政司撤銷該檢控決定，這是否是一種“干

涉”？顯然，《基本法》對此並無明確規定。因此，要

探究刑事檢控權是否受制於司法審查，還必須從普通

法法理和相關判例中去尋找答案。 
 
 
三、以往普通法判例對獨立檢控權的 

傳統解釋 
 
涉及檢控權與司法審查關係的較早判例是 1983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審理的 Re Balderstone v the Queen
一案。在該案中，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Monnin 這樣說： 

“行政和司法絕不能混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獨

立職能。檢察官負責提出控告(charge)或在某些案件中

提起公訴(indictment)，法庭則負責審理提交法院的案

件，並依據案情的是非曲直或有價值的初步資料作出

裁決。法官若試圖審查檢察長的行為──除非是公然

的不當行為──他就構成干預他人事務，並干預檢察

長或其下屬人員的行政和檢控職能。這是法官絕不該

做的事情。”17

1994 年，在加拿大最高法院審理的R v Power一案

中，克雷爾‧杜貝法官(L’ Heureux-Dube)也曾經指出：

“就原則及政策而言，法院顯然不應干預檢控的酌情

權(It is manifest that,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and policy, 
courts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這

明顯是源於對權力分立和法治的尊重。”18

在英國，對刑事檢控權的司法審查區分為提出檢

控及不提出檢控或中止檢控兩種情況。對於提出刑事

檢控的決定，普通法法理認為不受司法審查，在以往

實踐中也從來沒有過申請審查而獲得許可的先例。

2007 年，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在一宗案件中歸納了

法院不願意通過司法審查的方式介入提起檢控決定的

原因： 
○1 檢察長在檢控事務中的裁量權極為廣泛，對此

類事務的官方決策表現出多中心性的特徵，其考慮因

素中包括不屬司法審查範圍的政策考慮和公共利益考

慮，因為評估這些因素是否成立既不屬於法院的憲制

功能(constitutional function)，從運作上看法院也不勝

任； 
○2 檢察官可能適當考慮的因素包括有效的證據、

公共利益，還可能包括其它因素，這些範圍也是寬泛

的； 
○3 如果進行司法審查程序，不可避免地會對刑事

訴訟造成延誤； 
○4 在刑事審理或上訴中進行挑戰的意願。在刑事

審理中，法院不但可以給被告人提供保護，而且還有

着限制程序濫用的權力，即便這些程序並不損害審理

本身的公正； 
○5 檢察官行政職能和法院的司法職能的模糊性，

以及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不同角色之間的模糊性。19

對於不提出檢控的決定，法院在理論上有一定的

審查權，但這種審查權的運用是極其謹慎的，必須符

合特定的條件。1995 年，英國高等法院王座庭在 R v 
DPP ex parte C 一案中闡述了對不檢控決定的審查原

則： 
“從所有的相關決定來看，在本案中，如果能夠

證明刑事檢控專員是基於下述理由作出不提出檢控的

決定，並只有在這些情況下，才可以說服法庭進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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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1)某些不合法的政策……； 
(2)刑事檢控專員沒有按檢控守則所載明的既定

政策行事；或 
(3)所作的決定違反常理，而理智的檢控人員是不

會作出這樣的決定的。”20

應該說，這些條件是比較嚴格的。在實踐中，申

請挑戰不提出檢控決定獲得成功的判例十分少見。直

到 2001 年，英國高等法院才在R v DPP ex parte 
Manning and Another 21一案中推翻過一例不提起檢控

的決定。 
在香港，最早的確定獨立檢控權與司法覆核關係

的判例是上訴法院221990 年審理的Keung Siu Wah v 
Attorney General一案。在該案中，作出主要判詞的傅

雅德副庭長(Fuad V-P)評論道：“本席的判決是，法院

不能試圖介入律政司對刑事檢控的裁量權，這是法院

的一種憲法義務(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但是，一

旦檢控或公訴(charge or indictment)在法院進行聆訊，

如果被告人提出的理由涉及到程序的濫用，那麼法院

可以考慮是否允許該檢控繼續進行下去。”23 參加該

案審理的彭亮廷法官(Penlington J)則在他簡短的支持

性判詞裏這樣說：“……律政司在某一具體案件中作

出是否提起檢控的決定不受制於司法覆核，這是壓倒

性的(overwhelming)判例結論。”24

可以看出，普通法傳統上十分強調檢控權的獨立

性，基本上並不認為檢控權應該接受司法審查。用香

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司徒敬法官(Stock JA)的話來

說，就是律政司長有權按照他自己認為最妥善的方式

掌管刑事檢察工作，這種權力的行使不受政治干預，

也不受“司法侵蝕”(judicial encroachment)。25 在香

港回歸的頭十年，對《基本法》第 63 條的理解就是建

立在這樣的法理基礎上，此前從來沒有人獲得法院許

可，成功提起過挑戰律政司長檢控決定的司法覆核訴

訟。 
 
 

四、普通法的發展對獨立檢控權的新解釋 
 
進入 21 世紀，關於獨立檢控權與司法審查關係的

普通法法理發生了比較重要的變化，這種變化源於適

用普通法的兩個島國──斐濟、毛里求斯。與《基本

法》對刑事檢控權作出規定一樣，這兩個國家檢控機

構的權力都規定於該國的成文憲法。在最新的判例

中，這兩個國家的法院都認為，檢控權應該受到憲法

條款的規範和限制。 
首先出現的是斐濟最高法院 2003 年審理的

Matalulu & Another v DPP一案。斐濟憲法賦予刑事檢

控專員執掌刑事檢察的權力，並規定這種權力不受

“任何人或機構的指示或控制”(free of the “direction 
or control of any other person or authority”)。但是在該

案中，斐濟最高法院判決這種權力的行使須接受司法

審查。對於這麼判決的原因，最高法院說道：“本案

中被挑戰的決定是刑事檢控專員基於 1990 年憲法授

予的權力作出的。這些權力直接源自成文憲法，它們

不被視為傳統王室特權(prerogative)的現代表述。它們

必須在憲法的界限內行使 (They must be exercised 
within constitutional limits)。”26 在判決中，斐濟最高

法院雖然也注意到了檢控裁量權的寬泛性，也表示檢

控決策中的政策考慮和公共利益考慮並不受司法審

查，但仍然認為檢控權應受司法審查。判決書敍述： 
“……如果一種權力的行使有下列情況，那麼它

就是可以被審查的(reviewable)： 
1. 超出授予檢控專員的憲制上的或成文法上的

權力範圍──例如試圖在依據某一紀律性法律而設立

的法庭上發動訴訟。 
2. 當有證據證明檢控專員違背憲法條文的規

定，基於某個個人或機構的指示或在其控制下行事，

不能履行他(她)自己的獨立裁量權……。 
3. 惡意行使權力，例如不誠實。如果是基於收受

賄賂而提起或中止一項指控，這就是例子。 
4. 提起檢控屬於濫用法庭程序，即便審查該案的

適當法庭通常就是相關的法庭。 
5. 當檢控專員被某項嚴格的政策束縛了他(她)的

裁量權時──例如將某一種類的罪行通統排除在檢控

範圍之外。”27

當然，斐濟最高法院也強調，這種司法審查的依

據是有限的。他們認為，上述論點不能普遍適用於雖

然檢控權的行使意圖不適當但並不構成惡意行使的情

形，例如摻雜了不相關的考慮、未顧及相關的因素甚

至是不合情理的考慮；另外，上述論點也不能得出可

以基於自然正義(natural justice)的要求對檢控決定進

行審查這樣的結論。但是，總的來講，這個判決認為

檢控決定是應該並且可以接受司法審查的。 
2006 年，在毛里求斯上訴到英國樞密院的Mohit v 

DPP of Mauritius一案中，由於毛里求斯有着與斐濟非

常相似的相關憲法規定，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決定適用

Matalulu & Another v DPP一案的法律原則。在Mohit v 
DPP of Mauritius一案的判例報告中，“判決概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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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敍述： 
“……承認挑戰檢控決定的權利並不意味着法院

以他們自己的決定取而代之；如果挑戰檢控決定的理

由成立，法院可以要求以一種合法、適當或理性的方

式重新作出決定；(司法)委員會應當假定，檢控機構

首長行使憲法第 72(3)(c)條的權力，決定終止一項私

人檢控，這個決定是受制於(was subject to)司法審查

的，除非存在非常強有力的原因可以將這種假定排

除……。”29

自此，普通法法理開始偏離以往的判例原則，檢

控權與司法審查的關係從原則上不受審查(除非符合

極少數特定情形)，發展為原則上要受審查(除非可以

排除審查請求的合理性)。一年後，樞密院在Sharma v 
Brown-Antoine & Others一案中再次確認，儘管這是一

種很例外的救濟方式，“原則上檢控決定受制於司法

審查”(a prosecutorial decision was in principle subject 
to judicial review)。30

英國樞密院曾經是許多英聯邦成員國和前英國殖

民地的終審法院，它在普通法體系中擁有極高的司法

威望，它作出的判例對普通法法理有着重要影響。隨

着這幾宗案件的裁決，關於檢控權與司法審查關係的

法理發展開始向全球普通法適用地區蔓延。這種影

響，自然也波及到了曾經被英國管治超過 150 年、現

在仍然是普通法適用地區的香港。 
 
 

五、香港法院對獨立檢控權的解釋的新變化 
 
如前所述，1990 年的 Keung Siu Wah v Attorney 

General 一案是規範香港檢控權與司法覆核關係的有

效判例。在香港回歸頭十年，對《基本法》第 63 條的

理解就是按這宗案件確立的法律原則來認識的，檢控

決定基本上不受司法覆核。但從 2006 年起，隨着英國

樞密院對 Mohit v DPP of Mauritius 一案作出裁決，香

港司法界對《基本法》第 63 條的理解也發生了新的變

化。雖然這時香港已經回歸，英國樞密院的判決對香

港不再具有約束力(binding effect)，但根據《基本法》

第 84 條，海外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仍然可

以作為香港法院判決案件的參考。特別是英國樞密院

作為回歸之前香港的終審法院，它的判決對香港法院

審理案件仍然有着很強的說服力(highly persuasive)。
2006 年以來，香港司法界在兩宗案件裏涉及到了檢控

權與司法覆核的關係這一問題。 
第一宗案件是2006 年9 月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審理的 Re C (Bankrupt)一案。這宗案件爭議的是：《破

產條例》(香港法例第 6 章)第 138 條是否抵觸《基本

法》第 63 條？《破產條例》第 138 條規定： 
“凡破產管理署署長或破產案受託人向法院報

告，表示他認為已被判定破產的破產人犯了本條例所

訂的任何罪行，或在任何債權人或債權人委員會委員

作出陳述後，法院信納有理由相信破產人犯了任何該

等罪行，則法院若覺得破產人合理地頗有可能被定

罪，亦覺得在有關情況下適宜提出檢控，即須命令就

該罪行對破產人提出檢控，但該等命令並非任何根據

本條例提出的檢控的先決條件。” 

簡言之，根據《破產條例》第 138 條，法院有權

發出命令，指令破產管理署或律政司對有關破產人提

出檢控。但《基本法》第 63 條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

察工作且“不受任何干涉”，那麼法院根據《破產條

例》第 138 條發出命令是否侵犯了律政司長的獨立檢

控權？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認為，《破產條例》第

138 條賦予法院的權力抵觸了《基本法》第 63 條，是

違憲的。但上訴後，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推翻了原判。

上訴法庭裁定，法院根據《破產條例》第 138 條發出

命令，並沒有干涉檢控獨立。理由是：第一，第 138
條賦予法院的權力從屬於法院的司法職能，目的是方

便法院行使破產司法權。法院只是發出指令，本身並

不操縱檢控；第二，如果律政司長認為法院的命令不

妥，可以不簽署控罪書或公訴書以拒絕繼續訴訟，或

者以中止檢控的方式結束法律程序。 
在解決本案的主要爭議之餘，法庭也對獨立檢控

權與司法覆核的關係作了論述。判決書指出，律政司

長有着許多權力和職責，他可以通過撤訴而終止公訴

程序，可以指示刑事檢控專員接管某個刑事程序，也

可以通知他不提供證據。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法院沒

有權力防止司法程序受到濫用。法院的這種權力產生

於法律程序啟動之後，雖然有可能導致訴訟停頓，但

其旨在維護司法程序的公正，這是司法權所必須的，

而且受到《基本法》的保障。有判例認為，“不誠實、

惡意以及其他例外的情形”(dishonesty, bad faith or 
some oth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31可能在特定的

案件裏對挑戰檢控權的行為提供理據。換句話說，法

院認為檢控決定是可以在法院被挑戰和質疑的。如果

出現上述幾種情形，法院有可能會支持挑戰檢控權的

司法覆核請求。可以看出，在這個時候，香港高等法

院上訴法庭已經傾向於認為檢控權可以成為司法覆核

的審查對象，雖然法院在該案判詞中沒有這樣明確表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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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宗案件是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2008 年 3
月判決的 RV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一案，即本文開

頭提到的案件。這宗案件裏，法官對獨立檢控權與司

法覆核的關係論述得比較詳細，充分展示了香港法院

在解釋獨立檢控權上的新變化。 
審理本案的夏正民法官(Hartmann J.)32 對本案的

裁判思路非常富有技巧。他的第一步是先界定檢控權

的性質，他分析道：現在律政司長掌管刑事檢察的權

力是一種憲制性的權力(constitutional power)，它經由

《基本法》授予，受《基本法》保障。同樣地，它也

要在《基本法》的限制下行使。在這個最根本的方面，

律政司長現在行使的權力的來源和性質肯定與上訴法

庭裁決Keung Siu Wah v Attorney General一案時律政司

行使的權力的來源和性質有所不同。換句話說，雖然

同樣都是檢控權，但現在的檢控權和 1990 年的檢控權

是不一樣的。1990 年的檢控權可以被視為一種王室特

權(prerogative)，而現在的檢控權是憲制性權力，因此

要受到《基本法》的限制。這個區別是十分重要的，

從普通法的技術角度看，這種區別性的前提為當前案

件的裁決偏離先例奠定了推理基礎。 
第二步，確定法院的職責。夏正民法官引用香港

司法史上里程碑式的“吳嘉玲案”裏的一段話：“在

行使《基本法》賦予的司法權時，香港法院有義務執

行及解釋該法。……行使這種管轄權，法院才能發揮

《基本法》下的憲製作用，對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進

行憲制性監察，確保它們按照《基本法》行事。”33 他

據此認為，如果檢控權必須在《基本法》的限制下行

使，那麼法院就應該在具體的案件中判斷，這種權力

的行使是否超出了《基本法》的限制或處於界限之內。

對檢控權的限制與界定，有賴於對《基本法》作出解

釋，這是法院的職責。這一步也很重要，它在一定程

度上巧妙地把檢控權與司法審查的關係問題轉變為檢

控權與《基本法》的關係問題，通過闡明法院在解釋

《基本法》方面的職責，為法院覆核檢控決定提供了

普通法上的法理依據。 
第三步，確定法院的權力。夏正民法官以十分確

定的口吻說道：情況一定是這樣，自從《基本法》生

效，法院就有權力對律政司長在掌管刑事檢察時是否

在憲制性權力的界限內行事作出決定，而作出這種決

定的方式就是司法覆核。顯然，這一結論已經偏離了

1990 年Keung Siu Wah v Attorney General一案確定的

原則⎯⎯法院不能試圖介入律政司對刑事檢控的裁量

權。對此，他特別解釋道：“得出這個結論並非對有

拘束力的先例的蔑視，而是對一種新的憲政秩序的認

可，是香港法院在這種新憲政秩序下的義務(it is 
recognition of a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the duties 
of our courts in respect of that new order)。”34 這一步

相當於“三段論”中的結論部分，雖然在判決書 112
段的篇幅中只是短短的一段(第 68 段)，但卻是整份判

決的精華所在。從此以後，除非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或

終審法院在將來的案件中將這一結論推翻，否則香港

司法界對《基本法》第 63 條的解釋就必須照此進行，

律政司甚至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都必須予以尊

重，接受法院司法覆核的約束。 
第四步，運用法院的權力。判決前文已經闡述，

對於檢控權的行使是否超出《基本法》的限制有賴於

法院的解釋。現在，法院的權力已經確定，接下來就

應該對檢控權的界限作出解釋。夏正民法官列舉了三

種情形：○1 如果律政司長行使檢察權時沒有獨立地考

慮檢控理據，而是服從於政治指示，那麼他的決定就

超出了權力範圍(判詞第 71 段)；○2 如果律政司長惡意

行使權力，例如檢控官員收受賄賂後惡意提出檢控，

那麼律政司長的決定也超出了權力範圍(判詞第 72
段)；○3 對律政司長裁量權的僵化的束縛將超出律政司

長的憲制權力，諸如拒絕對成文法規定可以進行檢控

的某類具體犯罪提出檢控，這樣的行為會削弱行政機

關和立法機關的憲制功能(判詞第 73 段)。除這三種

外，也可能還有其他例外情形，但有多少種情形並不

是本案的關鍵。關鍵是根據《基本法》，律政司長掌控

刑 事 檢 察 的 權 力 要 接 受 司 法 覆 核 的 約 束 (the 
Secretary’s control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is amenable 
to judicial review)。 

最後一步，明確法院司法覆核權力的運用尺度。

夏正民法官說：“本席有必要強調，司法覆核的救濟

只可以在非常罕有的情況下給予。正如樞密院在

Sharma v Brown-Antoine & Others一案中所說的，這是

一 種 極 其 例 外 的 救 濟 方 式 (highly exceptional 
remedy)。” 35 這最後一步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它一

方面重申，本案的判決結果與樞密院的重要判例是一

脈相承的，不是香港法官的獨創；另一方面，它強調

法院還是要尊重律政司長掌管刑事檢控權的獨立性，

不能將律政司長的角色視同為普通的行政官員，法院

在對檢控決定進行司法覆核時必須非常謹慎。這樣一

來，律政司和香港政府也比較容易接受本案的判決。 
就這樣，夏正民法官完成了整個裁判說理的過

程，以嫺熟的司法技藝對《基本法》第 63 條規定的獨

立檢控權作出了新的解釋。 
本案的最終結果是，法庭經審查認為檢控決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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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刑事檢控權的獨立性及其邊界 
 

未違背律政司公佈的檢控政策，故駁回了申請人的司

法覆核請求。雖然在實體上，律政司長的檢控決定並

未被法庭推翻，但本案的重要意義顯然並不在於此。

本案宣判以後，雖然律政司長對刑事檢控的掌管仍然

是獨立的，但這種權力在性質上已經悄然地從“原則

上不受司法覆核”變化為“要接受司法覆核的約

束”。 

回顧有關獨立檢控權與司法審查關係的這些重要

判例，可以清楚看到普通法法理在這個問題上的發展

變化。1983 年Re Balderstone v the Queen一案中闡述，

干預檢察長或其下屬人員的行政和檢控職能，這是法

官絕不該做的事情；1990 年Keung Siu Wah v Attorney 
General一案中指出：律政司作出的是否提起檢控的決

定不受制於司法覆核，這是壓倒性的判例結論。2006
年Mohit v DPP of Mauritius一案發生了重要變化，明確

認為檢控決定應受制於司法審查，除非存在非常強有

力的原因可以將這種假定排除。而 2008 年的RV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一案則進一步發展，指出自從

《基本法》生效，法院就有權力對刑事檢控權進行司

法覆核，目的是確定刑事檢控權是否在憲制性權力的

界限內運行。面對普通法法理對檢控權與司法審查關

係的的這些發展，香港律政司也在思考和回應，開始

重新尋找刑事檢控權的獨立性及其邊界的合理定位。

在早期的《檢控政策及常規》中，律政司強調刑事檢

控權“完全獨立”。但在最新的資料中，律政司開始

以謹慎的語氣公開承認：“是否提起刑事檢控的決定

也可以受制於司法覆核……”(The decision of whether 
or not to prosecute may also be amenable to judicial 
review……)。36 可見，普通法的發展對於《基本法》

條文的解釋有着重大的影響。 
 
 

六、結論 
 
世界各國大都比較強調刑事檢控權的獨立性。香

港《基本法》第 63 條規定了刑事檢控權“不受任何干

涉”，但並沒有回答檢控權是否受制於司法審查。不

論在英國、香港，還是其他普通法轄區，傳統上都認

為獨立檢控權原則上不受司法審查，這是對權力分立

原則的尊重和關切。但隨着一些重要判例的出台，英

國和香港對獨立檢控權都發展出了新的解釋，檢控權

開始成為一種原則上要受制於司法審查的權力。由

此，對香港刑事檢控權獨立性的理解發生了一定變

化。顯然，普通法的發展對於《基本法》條文的解釋

有着重大的影響。《基本法》的條文是穩定的，它從通

過之日起到現在已經整整二十年，其間沒有發生過任

何的變化。但是，不同時期對同一個法律條文的解釋

卻可能是不相同的。在其他普通法國家也能觀察到這

種現象，例如美國憲法第 14 修正案規定了公民享有

“平等保護權”，1896 年“普萊西案”37認為種族隔

離制度合憲──“隔離但平等”，而 1954 年的“布朗

案”38則宣告種族隔離制度違憲。二者結果迥異，但

解釋的是同一個憲法條款。這正是普通法的特點，也

是普通法的魅力所在。對於香港這樣的普通法適用地

區來說，要認識它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乃至社會制

度的各個方面，光閱讀《基本法》恐怕是不夠的，還

必須注意到普通法的發展對《基本法》條文解釋的重

要影響。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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